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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开展全省典当行业清理整顿工作清理规范

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10 日

为推动我省典当行业健康发展，根据银保监会“管机构、管合规、管行为、管风险”

的监管要求，决定对全省典当行业开展清理规范活动。

下附文件全文。

一、清理整顿的目的

本次清理整顿的目的是打击非法经营，保护合法经营，规范典当行为，加强典当行

业的监督管理，维护正常的典当行经营秩序，促进典当行业的健康发展，并对符合条件

的典当行核发《典当经营许可证》。

二、清理整顿的范围

持有《典当经营许可证》的所有典当行。

三、清理整顿的内容

(一)典当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

处理：

1.擅自变更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注册资本、股权结构，自行改变组织形

式的；

2.经营非绝当物品销售以及旧物收购、寄售或者收当禁收物品的；

3.在当期内出租、质押、抵押和使用当物，违规处理绝当物品，以及强迫当户赎当

的；

4.超出《典当管理办法》规定上限收取利息、费用以及预扣利息的；

5.规章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混乱以及安全防范设施不合格、存在治安隐患的；

6.半年不能连续正常营业的；

7.抽逃注册资本、对外投资的；

8.出资人或从业人员不符合《典当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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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问题严重及影响恶劣的典当行，应立即停业整顿。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合格的予

以保留，核发《典当经营许可证》。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典当管理办法》要

求的，予以撤销。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吊销其《典当经营许可证》：

1.虚假出资、骗取审批；

2.有严重违法经营行为(包括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非法集资、拆借资金、发

放信用贷款、故意收当赃物)的；

3.自行停业连续达 6个月以上的；

4.未经批准设立或变相设立的分支机构；

5.2018 年度未能通过特业年审，被公安部门收回《特种行业许可证》的；

6.涉黑涉恶；

7.营业执照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的。

四、时间安排和组织领导

本次清理整顿工作分为三个阶段，从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第一阶段为调查摸底阶

段，各地市组织力量对本辖区内持有《典当经营许可证》的所有典当行进行一次全面的

摸底调查；第二阶段为集中清理整顿阶段；第三阶段为汇总上报阶段，各地市全面总结

清理整顿工作情况，并于 2020 年 9 月 31 日前上报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其中，典当

行数量较少或者工作进展较快的地市可以提前上报。

各地金融工作局（办）、咸阳市商务局、延安市商务局会同同级公安机关联合开展

本次清理整顿工作，必要时可以成立典当行业清理整顿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有条件的可

以邀请相关部门参加。各地应当把清理整顿典当行业作为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一

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清理规范完成后，典当行持《典当行经营许可证》和公安部门申请核发的《特种行

业许可证》方可参加 2019 年度年审工作。


